
 

 

日本基层农协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及其对我的启示
[1]  

  

在今年二三月份赴日考察期间，我们访问了枥木县盐那农业协同组合，与农协干部和当地农民进行了座谈。通过考察我们感

到，日本基层农协组织农民开展农业生产及经营，为农户开展全方位社会化服务的做法，对于我国农业市场化过程中，建立健全农

村合作经济组织，加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一、日本农协建立的条件：商品经济发展和农民社会意识提高 

日本农协的历史可追溯到本世纪初。1902年日本政府就有了最初的农业“组合法”，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出于侵略别国的需要，

将国内经济转入战时体制，农村的组织也改称“农业会”，成为支持侵略战争的工具。日本投降后，“农业会”解散。1947年，日

本政府重新颁布“农业协同组合法”，各地农村纷纷建立农协组织。开始是各行政村建立起单位农协，然后建立了县农协和全国农

协。  

据日本学者介绍，农协成立的条件主要有三：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直接参与到商品经济中来；其次，农民的社会意

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庞大的市场面前，他们作为小农户深感压抑，迫切要求团结起来，消除一家一户分散化的弱点；再次，

政府采取了扶持、培育农协发展的政策。  

农协具有五个特点：一是属地上的所有农户都参加农协，成为它的正组合员(即农协会员)；二是成立了中央农协、县农协和单

位农协三级组织；三是农协经营多种事业，从农业技术指导、培训到农产品加工、销售和信用、金融、保险等；四是建立“准组合

员”(即准会员)制度，住在当地的非农业人口也可参加农协组织，他们一般占农协会员的1/3左右；五是行政依存体制，农业大型

项目的投资主要靠当地政府解决。  

二、基层农协的组织形式：全体会员选举产生的理事会负责制  

我们考察的盐那农协是由枥木县那须郡的西那须野町和盐原町农民组成的。该农协有水田3100公顷，旱地1100公顷，山林原野

国有14000公顷，个人所有2000公顷。农协有正组 

合员2116户，2200人；准组合员1027户，1000多人。另有团体组员70个。盐那农协经济部长江连顺一介绍了农协的组织机构：

1.总会。农协最重要的议事机构，全体成员出席并决定重要事项。2.理事会。共有25名理事，从61个集落(自然村)的农协成员中选

出。每120名选出一名理事。在总会闭会期间，由理事会领导农协活动。3.组合长。农协最高行政领导，在25名理事中选出。4.专

务。协助组合长工作。5.参事。从农协职员中选出，负责人事和日常行政事务。农协下属4个部门：一是总务部，分为管理课和土

地课，负责工业用地规划和住宅区建设。二是金融共济部，负责财务管理和农民的生活保险、福利事业。三是营农指导部，分为指

导课(负责对农民从事农业经营进行指导)、贩卖利用课(负责对农产品销售进行指导及销售后的结算，负责农业机械的利用与管

理)、植树造林中心。四是经济部，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汽车运输，并负责农机具的购置、维修等。农协还设有5个支

所，作为总部的派出机构，分部在61个集落中，为农民与农协的联系提供方便。  

三、农协的作用：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据江连部长介绍，1993年日本经济不景气，又遇上战后最严重的霜冻，大米欠收，农协资金运转困难，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确定

农业向贸易自由化发展，又给日本农业以新的打击。在这一背景下，盐那农协开展了如下活动：  

1.培育农畜优良品种，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对农民进行指导和培训。农协组织水稻、大米和大豆栽培讲习会和现场讨论会；指

导样板田的工作；建立新农药、肥料试验田和低农药大米试验田；开展对异常气象造成冷冻的对策研究。农协还组织农民扩大花

卉、水果、蔬菜等特种园艺的生产，指导农民提高栽培技术水平，如组织花农到先进地区参观学习，举办花卉展览评比，从园艺品

种的搜集、育苗到产品的出售实行一条龙服务。为加快畜产品的生产，农协组织农民开展了引进良种、建立生产高品质牛肉的畜牧

场、加快肉牛的育肥等一系列活动。一些专业农户还自愿组成麦作生产组合、养蚕部会、植木生产部会、肉牛繁殖部会、蔬菜花卉

部会等，在农协的领导下开展了农业技术研讨、联合运输、共同育苗等经常性的活动。   2.承担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农产品加工

销售，免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通过农协销售的产品有粮食、园艺品、畜产品等。1993年平均每户农民通过农协销售的农产品

为166万日元。农民通过农协购买的商品有肥料、农药、饲料、农机具、石油、大米及其他生活资料。1993年平均每户农民由农协

供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达96万日元。  

3．为农民提供农业信贷服务并组织农民互助共济。1993年农协给农民的贷款总额为63.8亿日元，其中包括住宅资金(18%)、营

农资金(19.3%)、事业资金(18.9%)等。每户农民当年向农协存款637万日元。农协的互助支出用于农民养老、育儿、住房和火灾、

车祸等伤害的款项，共计4.8亿日元。  

1994年，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停滞，粮食欠收，大米紧急进口。农协也面临着组合成员高龄化，年轻人不断离开农

协，经营环境越加严峻等诸多困难。对此，农协把工作重点放在进一步完善自身组织，强化农协体系上，积极采取措施，加强组合

员的联系，实现农协组织的系统化、合理化和效率化。围绕这一方针，农协在农业生产经营及农村社会建设方面采取了如下具体对



策：  

1.推动水田营作的有活力的农业经营，推进土地利用型农业和多种经营。他们响应全国农协的号召，积极开展了“三个一”运

动，即每个农协三年内创造出一个新品种，使该品种创造收入一亿日元。农协还对以大米为主的农产品生产进行指导，包括引进新

技术、新作物、新品种和优良牲畜，并根据气象情况研究栽培方法。根据政府提出的“农政”规划，农协与政府部门一起制定加强

农田基本建设和搞活农田经营的基本对策，制定地域农业振兴的三年计划，并对土地利用情况进行调查，帮助农民建立农业经营计

帐制度。  

2．在流通领域，为农民提供综合化和社会化服务。在农产品的销售方面，一是动员农民将水稻全部收上来。二是发动农民把

水稻送到大型农业综合加工厂加工。在政府的扶植下，农协建成了大型农业综合加工厂，但将大米送来加工的农民不多，大型设备

的利用率极低。农协要求农民把粮食送到加工厂，确保设备利用率。三是对花卉等园艺作物加强管理，保证规格品种的统一。在生

产资料的供给方面，一是进一步寻求流通渠道合理化，对大型农户采取有弹性的价格政策，以减少成本。二是增强农具购买的计划

性，提高对蔬菜相关机械和破旧农机具的使用率。  

3．发展互助事业，健全农民的社会保障。农协通过互助共济组织拿出专门款项用于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年老、育儿、住房

等综合福利，同时积极推进火灾保险、汽车事故保险等短期的互助共济。  

我们在对农协的考察和同农民的交谈中感到，农协为日本农民的社会化服务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对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

后的全过程服务，又包括为全体农协会员、准会员的日常生活服务，如为他们提供职业技术培训、文化教育、卫生、财务管理、社

会保障、农业信息网络的服务等。凡是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已离不开它。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农协又是日本政府在农村的统治工具，

或者说它是一个“半政府”的组织。它与政府结成同盟，坚决反对农产品自由贸易制度，主张维持食品的统制制度，一方面维持国

内农产品高于市场的价格，另一方面又将大大高于国际价格标准的农用生产资料强加给农民。实际上是牺牲农民的利益。农协的政

治活动导致了日本政府的高度农业保护政策，这种农业保护政策已使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在访问中，就听到日本农民对农

协的批评，主要是：1.农协应以服务农民为目的，而现在却以盈利为目的。2.农协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经营机构，什么都要

管，有的农民认为有些不自由。3.农协官员太多，农民的负担加重。  

四、日本农协对我国农村的启示：在农业市场化中建立健全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  

1．在农业市场化与农村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建立和健全农民合作组织，开展农村社会化服务是当务之急。日本农协通过

组织农村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农产品收购、农业信贷、指导农户生产和农村社会生活，把分散的农户同市场结合起来，提高了

农户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使农户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更大范围的联合劳动，扩大了经营规模，提高了生产的专业化和

社会化水平；为农户销售产品提供了方便，使其能获得产品加工后的增值，增加了农户收入；为农户提供本身难以解决的各种技术

服务，有利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与此相比，我国农村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忽视村级集体经济的组织建设；忽视

承包合同的管理；忽视组织积累和投入，忽视对承包农户的统一服务。其突出表现是，有相当部分的村组无人管事、无钱办事、无

章程理事，以致土地管理混乱，农户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无人帮助解决，农田基本建设无力开展，抗旱排涝、植保防

病、产前产中产后必要的服务无人协调组织。在一些地区，村级行政组织只能以强制性的方式向农户收粮催款、催种催收、征兵纳

税、计划生育等，造成干群矛盾尖锐。因而，建立和健全基层集体合作经济组织，进一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

体系，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2．农业合作组织应以为农民服务为宗旨，贯彻民主自治的原则。日本农协不是政府部门的职能管理机构，而是广大农民在自

愿的基础上通过联合而建立起来的群众性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只有农民才能成为其正式会员。非农民参加农协，只能作为准会员，

利用农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而在组织机构中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国基层农村的群众性合作组织，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也应

贯彻民主原则，坚持农户参加自愿，退出自由。合作组织的领导成员由全体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按大会决议进行工

作。农业合作组织要根据农民的需要，提供各种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它不应以获得最大限度利润为唯一目的，而是以为农民服

务为宗旨，即通过自身的业务活动，为农户的生产和生活提供综合化、社会化的服务，以保护农户的利益，增加农户的收入，提高

其社会和经济地位。  

3．政府应对农民自愿组成的合作组织进行正确的引导和积极有效的支持。日本政府对农协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为农协的健康发展创造前提条件。二是政府实施优惠的经济政策，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给予财政、

金融等经济援助和其他政策支持。借鉴日本政府的做法，我国应把建立健全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深化农村

改革的重点来抓。其一，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应积极作好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组织工作，为稳定和完善农

业双层经营体制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建立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统”层服务为基础、以国家经济技术部门的服务为依托、其他

社会服务力量为补充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根据各部门的需要和可能，帮助和引导承包农户搞好经营。其二，在积极帮助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把农民急需的服务项目搞起来的基础上，还要随着集体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步扩大服务内容，发挥其内联广大农户、外联国

家经济技术部门和社会上各种专业性服务组织的纽带作用。其三，县乡基层政府要主动介入农民的生产与经营，可以通过种养加能

手、大户、私营企业主、运输个体户等联合创办的“农民服务协会”，官民合办，强化服务，方便群众，从而为广大分散的农民提

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进一步提高农民在市场化过程中的自组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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